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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判有罪之後⼀定會進監獄嗎？有可能⽤其他⽅式來抵嗎？易刑處分是什
麼？

⽂:楊舒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救濟與訴訟程序  ‧ 2024-08-23

本⽂

⼀、刑法中規定的刑

我國刑法規定的「刑」[1]，可以分成「主刑」[2]和「從刑」（褫奪公權）[3]兩種。

其中，主刑還可以再分為「⽣命刑」（死刑）、「⾃由刑」（徒刑、拘役）與「財產刑」（罰⾦）（詳圖
1）。

圖1：刑的分類
資料來源：作者⾃繪

⼆、什麼是易刑處分？

從現實層⾯來說，監獄空間和獄警⼈⼒都是有限的，本來就不可能無⽌盡的收容犯罪⾏為⼈，且刑罰雖然具有
矯正犯罪的效果，但有些情況其實沒有施以刑罰的必要[4]，如果不論⼤罪⼩罪，⼀味將各種犯罪⾏為⼈通通關
進監獄，反⽽有可能無法達到矯正犯罪的⽬的，甚⾄產⽣負⾯效果，這是因為短期⾃由刑有以下缺點[5]：

（⼀）因為監禁時間不⻑，恐無法真正達到教化、矯正的效果 [6 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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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⼆）容易使犯罪⾏為⼈受到惡性感染，⽽提⾼再犯可能 [7 ]。

（三）出獄後被貼上標籤，難以回歸社會。

所以，⽴法者為了避免短期⾃由刑的缺點，才設計了⼀種⽤來替代短期⾃由刑的制度，稱為「易刑處分」[8]。

三、易刑處分的種類

易刑處分的種類包括「易科罰⾦」、「易服勞役」、「易服社會勞動」及「易以訓誡」（詳圖2）。



圖2：易刑處分
資料來源：法律百科易刑處分辭典

（⼀）易科罰⾦ [9 ]

所謂「易科罰⾦」，是指將「有期徒刑」、「拘役」改成繳納罰⾦，⽩話來說，就是⽤錢換取不⽤被關。

想要易科罰⾦，必須同時符合兩個前提：
1. 被告犯的是「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」的罪，例如：遺棄罪、侵占罪；如果犯的是相對較嚴重的
罪，例如：殺⼈罪、強盜罪，就不能易科罰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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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，並不是只要符合以上兩個條件就⼀定可以易科罰⾦，如果易科罰⾦無法達到矯正效果或無法維持法秩
序，即便符合易科罰⾦的條件，執⾏檢察官也可能不准易科罰⾦[12]。

此外，雖然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是分別以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、2,000元、3,000元來折算被關的⽇
數，但從判決書來看，實務上蠻多是以1⽇1,000元為標準[13]。

（⼆）易服勞役 [14 ]

如果被宣告「罰⾦刑」，但沒有準時於裁判確定後2個⽉內繳清，或是選擇分期卻⼜遲繳或未繳⾜，那就適⽤
「易服勞役」，也就是「進去監獄裡⾯⼯作」，但易服勞役的⾏為⼈並不會跟受刑⼈關在⼀起[15]。

易服勞役的折算⽅式同樣是以1,000元、2,000元或3,000元折算1⽇，⽽實務上也⼤多是以⼯作1⽇1,000元
為標準[16]，所以假設我被科罰⾦8萬元，易服勞役天數就是80⽇；另外要注意的是，易服勞役的期限不能超
過1年[17]。

（三）易服社會勞動 [18 ]

易服社會勞動是指提供無酬的勞動服務，內容有：從事清潔整理、居家照護、弱勢關懷、淨⼭淨灘、環境保
護、⽣態巡守、社區巡守、農林漁牧業勞動、社會服務、⽂書處理、交通安全以及其他各種無酬且符合公共利
益的勞動或服務[19]。

⽽⾃由刑與罰⾦刑，都有可能易服社會勞動：

1. ⾃由刑

如果原本可以聲請易科罰⾦，卻因為沒有錢等原因⽽沒有聲請時，可以改成易服社會勞動，以社會勞動6⼩時
折算1⽇[20]。

⼜或者是，因為所犯罪名不屬於「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」的罪，所以不能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聲請易
科罰⾦，但只要被宣告「6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」時，也可以請求易服社會勞動[21]。

不過，跟易科罰⾦相同的是，如果犯罪⾏為⼈的⾝⼼健康不適合進⾏社會勞動，或是易服社會勞動無法達到矯
正效果或無法維持法秩序時，則即便符合法定要件，檢察官也可能不准許⾏為⼈易服社會勞動[22]。

⽽易服社會勞動的期間上限與易服勞役⼀樣，不得超過1年[23]。

2. 罰⾦刑

罰⾦刑的易刑，原則上是先適⽤易服勞役，但如同前⾯所述，易服勞役是要在監獄裡⾯⼯作，其實跟被關沒有

2. 受「6⽉以下有期徒刑」或「拘役」的宣告，例如：處有期徒刑4⽉[10]，或是處拘役30⽇[11]。



什麼不同，所以⽴法者放寬限制，只要犯罪⾏為⼈「沒有」以下情形，就可以選擇易服社會勞動[24]：

（1）易服勞役期間逾1年 [25 ]。

（2）⼊監執⾏逾6⽉有期徒刑併科或併執⾏的罰⾦ [26 ]。

（3）因⾝⼼健康的關係，執⾏社會勞動顯有困難 [27 ]。

但要注意的是，罰⾦刑再易服社會勞動時，其履⾏期間的上限是2年[28]，與⾃由刑易服社會勞動的限制期間
（1年）不同。

（四）易以訓誡 [29 ]

如果是受「拘役」或「罰⾦」的宣告，⽽犯罪動機在公益或道義上顯可宥恕者，可以易以訓誡，也就是給予訓
⽰、告誡。

例如，A半夜在住宅區不斷鳴按喇叭，住戶B因⽽與A發⽣爭執，⼀時氣憤打了A⼀拳，雖然B構成傷害罪的事
實明確，但其實半夜睡覺被吵，不管是誰都會氣憤難耐，因此法官認為B的犯罪動機在公益上顯可宥恕，雖宣
告處罰⾦3,000元，但可以易以訓誡[30]。

四、易刑處分的決定權在檢察官⼿上

能不能易刑處分要經過兩個階段：⾸先，必須法院做出的判決主⽂有記載[31]，例如：「處拘役15⽇，如易科
罰⾦，以新臺幣1,000元折算1⽇」[32]或「處罰⾦新臺幣3,000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1,000元折算1

⽇」[33]，但這並不代表最後⼀定可以易刑處分[34]。

因為究竟可不可以易刑處分，是下⼀個執⾏階段檢察官裁量的範圍[35]，檢察官會依據個案的實際情形來判斷
是否適合改為易刑處分[36]。但如果檢察官不同意易刑處分，受刑⼈可以向法院聲明異議[37]，由法院裁定是
否准予易刑處分[38]。

五、結論

易刑處分的⽬的就是⽤來替代短期⾃由刑、罰⾦刑，所以從性質上來說，也可以將它理解成刑的⼀種。因此，
易刑處分執⾏完畢，就等於是已經執⾏宣告刑[39]。但究竟可不可以易刑處分，最終還是由執⾏檢察官依個案
決定，不因判決主⽂有記載就絕對可以改為易刑處分。

註腳

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2條：「刑分為主刑及從刑。」[1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3條：「主刑之種類如下：
⼀、死刑。
⼆、無期徒刑。
三、有期徒刑：⼆⽉以上⼗五年以下。但遇有加減時，得減⾄⼆⽉未滿，或加⾄⼆⼗年。
四、拘役：⼀⽇以上，六⼗⽇未滿。但遇有加重時，得加⾄⼀百⼆⼗⽇。
五、罰⾦：新臺幣⼀千元以上，以百元計算之。」

[2]

   在過去，我國刑法所規定的從刑包括「沒收」和「褫奪公權」，但2015年12⽉30⽇總統公布修正刑法後
，沒收就變成獨⽴的⼀種制度，不再是從刑，所以現⾏法中的從刑只剩褫奪公權⼀項了。
中華⺠國刑法第36條：「
I 從刑為褫奪公權。
II 褫奪公權者，褫奪下列資格：
⼀、為公務員之資格。
⼆、為公職候選⼈之資格。」

[3]

   事實上，有些犯罪⾏為⼈本⾝的可罰性很低，就算將他關進監獄也沒有太⼤意義。例如：家境貧困但奉公
守法的X明知道偷竊不對，但已經挨餓多⽇，終於忍受不住⽽在超商偷了⼀個麵包果腹，雖然犯了竊盜罪
，但把他關進監獄並沒有任何教化意義，畢竟X只是為了⽣存才犯罪，如果今天X豐⾐⾜⾷，根本不會去
偷麵包。

[4]

   刑法第41條⽴法理由（2001/1/10）：「⼀、本條易科罰⾦之規定即含對於短期刑期改以他種⽅式代替
之精神，⼀則避免受刑⼈於獄中感染惡習再度危害社會、⼆則可疏解當前獄滿為患之困境。」
最⾼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1714號刑事裁定：「惟對於受短期⾃由刑宣告之受刑⼈，⼀旦置諸罪犯薈聚
之監所，因刑期短促，不僅難收感化矯治之功效，反⽽⾜以使其沾染惡習⽽增加再犯之危險性，或因刑之
執⾏迫使其與社會隔離，中斷或破壞其既有之⼈際關係，以及烙印化、標籤化之作⽤，造成復歸社會之困
難，⾃宜對短期⾃由刑之執⾏有所節制。」

[5]

   就像健⾝⼀樣，如果只是練個兩三天，對於結實肌⾁的養成恐怕沒有什麼效果。[6]

   舉例來說，第⼀次嘗試偷竊的Y因為偷了掛在機⾞前⾯的便當⽽被抓去關，結果在獄中受「前輩」指導，
學習更多進階的偷竊技巧，出獄後反⽽有意挑戰更艱難的竊盜⽅式。

[7]

   所謂的「易」，就是指交換、改變的意思。[8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41條第1項：「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，⽽受六⽉以下有期徒刑或
拘役之宣告者，得以新臺幣⼀千元、⼆千元或三千元折算⼀⽇，易科罰⾦。但易科罰⾦，難收矯正之效或
難以維持法秩序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9]

   臺灣桃園地⽅法院111年度易字第707號刑事判決：「……處有期徒刑肆⽉，如易科罰⾦，以新臺幣壹仟
元折算壹⽇。」

[10]

   臺灣屏東地⽅法院112年度簡字第279號刑事判決：「……處拘役三⼗⽇，如易科罰⾦，以新臺幣壹仟元
折算壹⽇。」

[1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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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臺灣臺中地⽅法院112年度聲字第507號刑事裁定：「次按易科罰⾦制度旨在救濟短期⾃由刑之流弊，性
質屬易刑處分，⾄於個別受刑⼈如有不宜易科罰⾦之情形，在刑事執⾏程序中，檢察官得依現⾏條⽂第1
項但書之規定，審酌受刑⼈是否具有『確因不執⾏所宣告之刑，難收矯正之效，或難以維持法秩序』等事
由，⽽為准許或駁回受刑⼈易科罰⾦之聲請，更符合易科罰⾦制度之意旨（刑法第41條⽴法理由參照）
。」

[12]

   所謂「以1,000元折算1⽇計算」，是指當法院宣告「拘役30⽇，以1,000元折算1⽇」時，如果不想被
關、檢察官也准許易科罰⾦的話，那就必須繳納3萬元（1,000元X30⽇＝3萬元），來取代拘役的執⾏。

[13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42條第1項：「罰⾦應於裁判確定後⼆個⽉內完納。期滿⽽不完納者，強制執⾏。其無⼒
完納者，易服勞役。但依其經濟或信⽤狀況，不能於⼆個⽉內完納者，得許期滿後⼀年內分期繳納。遲延
⼀期不繳或未繳⾜者，其餘未完納之罰⾦，強制執⾏或易服勞役。」

[14]

   監獄⾏刑法第3條：「
I 處徒刑、拘役及罰⾦易服勞役之受刑⼈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於監獄內執⾏之。
II 處拘役及罰⾦易服勞役者，應與處徒刑者分別監禁。」

[15]

   臺灣⼠林地⽅法院112年度審簡字第234號刑事判決：「……處罰⾦新臺幣參仟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
幣壹仟元折算壹⽇。」

[16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42條第3項：「易服勞役以新臺幣⼀千元、⼆千元或三千元折算⼀⽇。但勞役期限不得逾
⼀年。」
這邊補充說明⼀下，雖然易服勞役也是以1,000、2,000和3,000元去折算⽇數，但因為有折算後不能超
過1年的限制，因此法院在選擇折算⾦額時，並不是隨意決定的。舉例來說，假設Z被宣告處罰⾦105萬
元，如果以1,000元折算的話是1,050天、以2,000元折算的話是525天、以3,000元折算的話則是350
天；其中，就只有以3,000元折算的⽅式會符合1年的時間限制，所以法院只能宣告以3,000元折算。
但問題是，如果今天罰⾦⾦額特別⾼，以3,000元折算還是會超過1年的話，該怎麼辦呢？對此，中華⺠
國刑法第42條第5項有規定：「罰⾦總額折算逾⼀年之⽇數者，以罰⾦總額與⼀年之⽇數⽐例折算。依前
項所定之期限，亦同。」簡單來說，就是不受1,000⾄3,000元的範圍限制。例如，假設Z今天是被宣告
處罰⾦600萬元，即便⽤最⾼的3,000元去折算也還要服勞役2,000天，那麼在這種情況下，就必須改成
以「600萬元÷365天≒16,438元」的⽅式折算，等於服勞役⼀天可以抵16,438元！不過要注意此種以
⽐例折算的⽅式僅限於「⽤3,000元折算還是會超過1年」的情況。
最⾼法院106年度台上字648號刑事判決：「……刑法第四⼗⼆條第五項係規定罰⾦總額縱以最⾼⾦額三
千元折算易服勞役⼀⽇，其期限仍逾⼀年，不能依同條第三項定折算標準時之辦法，倘所處罰⾦總額如易
服勞役以⼆千元或三千元折算⼀⽇，尚可不逾⼀年，即無依上開第五項之⽐例⽅法折算罰⾦總額之必要。
……如分別以⼆千元或三千元折算⼀⽇，均未逾⼀年之期限，即無依刑法第四⼗⼆條第五項之⽐例⽅法折
算罰⾦總額之必要。乃原判決就上開部分竟皆諭知『罰⾦如易服勞役，以罰⾦總額與⼀年之⽇數⽐例折算
』，其適⽤法則⾃屬違背法令。」

[17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42條之1第1項：「罰⾦易服勞役，除有下列情形之⼀者外，得以提供社會勞動六⼩時折
算⼀⽇，易服社會勞動：
⼀、易服勞役期間逾⼀年。
⼆、⼊監執⾏逾六⽉有期徒刑併科或併執⾏之罰⾦。

[1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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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因⾝⼼健康之關係，執⾏社會勞動顯有困難。」
   檢察機關辦理易服社會勞動作業要點第3點：「

I 社會勞動係以提供無酬的勞動服務，作為六個⽉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罰⾦易服勞役期間⼀年以下之⼀
種替代措施，屬於刑罰的⼀種易刑處分，具有處罰性質。
II 社會勞動提供之勞動服務內容包括清潔整理、居家照護、弱勢關懷、淨⼭淨灘、環境保護、⽣態巡守、
社區巡守、農林漁牧業勞動、社會服務、⽂書處理、交通安全以及其他各種無酬且符合公共利益之勞動或
服務。」

[19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41條第2項：「依前項規定得易科罰⾦⽽未聲請易科罰⾦者，得以提供社會勞動六⼩時折
算⼀⽇，易服社會勞動。」

[20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41條第3項：「受六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，不符第⼀項易科罰⾦之規定者，得依
前項折算規定，易服社會勞動。」

[21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41條第4項：「前⼆項之規定，因⾝⼼健康之關係，執⾏顯有困難者，或易服社會勞動，
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，不適⽤之。」

[22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41條第5項：「第⼆項及第三項之易服社會勞動履⾏期間，不得逾⼀年。」[23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42條之1第1項。
中華⺠國刑法第42條之1⽴法理由（2009/05/19）：「……（⼀）罰⾦為⼀種財產刑，以能執⾏受刑⼈
之財產為原則。⾄如無財產可繳納或供強制執⾏，原條⽂雖定有易服勞役制度，惟須⼊監執⾏，屬於機構
內處遇⽅式。經參考德國⽴法例及本法第四⼗⼀條增訂徒刑、拘役得易服社會勞動之⽴法意旨，爰於第⼀
項規定得以提供社會勞動來替代罰⾦所易服之勞役，將社會勞動作為罰⾦易服勞役後之再易刑處分，使無
法繳納罰⾦者，得以提供社會勞動⽅式，免於⼊監執⾏罰⾦所易服之勞役。」

[24]

   可能會有讀者納悶，不是說易服勞役的期間不能超過1年嗎？為什麼還會有條⽂所規定「易服勞役期間逾
1年」的情形？這是因為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，這部分可參考中華⺠國刑法第42條之1⽴法理由（2009/0
5/19）：「……（⼆）依修正條⽂第四⼗⼆條規定，易服勞役期限不得逾⼀年。惟其他法律對於易服勞
役期限亦有特別規定之例，如銀⾏法、⾦融控股公司法、票券⾦融管理法、信託業法、信⽤合作社法、保
險法、證券交易法、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、農業⾦融法等⾦融法規，即規定『犯本法之罪，所科罰⾦達
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⽽無⼒完納者，易服勞役期間為⼆年以下，其折算標準以罰⾦總額與⼆年之⽇數⽐例
折算；所科罰⾦達新臺幣⼀億元以上⽽無⼒完納者，易服勞役期間為三年以下，其折算標準以罰⾦總額與
三年之⽇數⽐例折算。』對此⾼額罰⾦及逾⼀年易服勞役期間，若准易服社會勞動，不僅與國⺠法感情不
符，同時減弱罰⾦刑之嚇阻作⽤，爰於第⼀款將之排除適⽤。」
如果想進⼀步知道當其他法律與刑法規定不⼀樣時，應優先適⽤哪⼀部法律，可以參考劉⽴耕（2022）
，《什麼是特別法優於普通法？——以刑事法為例》。

[25]

   檢察機關辦理易服社會勞動作業要點第5點修法理由：「所稱『⼊監執⾏逾六⽉有期徒刑併科或併執⾏之
罰⾦，不得聲請易服社會勞動』包括下列情形：
（⼀）單罪宣告刑逾六⽉有期徒刑併科之罰⾦。
（⼆）數罪併罰之徒刑應執⾏刑不得易科罰⾦或易服社會勞動，⽽須⼊監執⾏逾六⽉有期徒刑者，其併執
⾏之罰⾦。
（三）數罪併罰之徒刑應執⾏刑得易科罰⾦或易服社會勞動，惟未聲請易科罰⾦或易服社會勞動，⽽⼊監

[2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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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⾏逾六⽉有期徒刑者，其併執⾏之罰⾦。
（四）數罪併罰之徒刑應執⾏刑得易科罰⾦或易服社會勞動，經聲請易科罰⾦或易服社會勞動，惟未獲准
許易科罰⾦或易服社會勞動，⽽⼊監執⾏逾六⽉有期徒刑者，其併執⾏之罰⾦。」

   檢察機關辦理易服社會勞動作業要點第5點第7項：「（七）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得認有『因⾝⼼健康之
關係，執⾏社會勞動顯有困難』之事由：
1. 有⾝⼼疾病或障礙、年⽼、體衰或健康狀態不佳，致難以勝任勞動或服務者。
2. 未檢附體檢表，且難以判斷其⾝⼼健康狀況者。」

[27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42條之1第2項：「前項社會勞動之履⾏期間不得逾⼆年。」[28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43條：「受拘役或罰⾦之宣告，⽽犯罪動機在公益或道義上顯可宥恕者，得易以訓誡。
」

[29]

   臺灣臺北地⽅法院91年度簡字第1814號刑事判決：「甲○○傷害⼈之⾝體，處罰⾦叁仟元，易以訓誡。
」

[30]

   關於刑事判決記載的說明，可以參閱：楊舒婷（2022），《怎麼看懂判決書？判決書上都記載了什麼內
容？（⼆）——刑事判決書》。

[31]

   臺灣桃園地⽅法院112年度壢簡字第647號刑事判決：「甲○○犯竊盜罪，處拘役⼗五⽇，如易科罰⾦，
以新臺幣⼀千元折算⼀⽇。」

[32]

   臺灣⼠林地⽅法院112年度審簡字第234號刑事判決：「甲○○犯刑法第三百零九條第⼀項之公然侮辱罪
，處罰⾦新臺幣參仟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⽇。」

[33]

   仔細看裁判主⽂其實都是記載「如」易科罰⾦、「如」易服勞役，也就是「如果」的意思，可⾒法院只是
給檢察官折算的標準⽽已，並沒有說⼀定要准予易刑處分。

[34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：「執⾏裁判由為裁判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指揮之。但其性質應由法院或
審判⻑、受命法官、受託法官指揮，或有特別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35]

   最⾼法院110年台抗字第1188號刑事裁定：「……易刑處分之否准，係法律賦予檢察官指揮執⾏時之裁
量權限，執⾏檢察官⾃得考量受刑⼈之實際情況，是否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，以作為其裁量
是否准予易科罰⾦之憑據，⾮謂⼀經判決宣告易科罰⾦之折算標準，執⾏檢察官即應為易科罰⾦之易刑處
分。⼜所謂『難收矯正之效』及『難以維持法秩序』，乃⽴法者賦與執⾏檢察官得依具體個案，考量犯罪
特性、情節及受刑⼈個⼈特殊事由，審酌應否准予易刑處分之裁量權，檢察官就此項裁量權之⾏使，僅於
發⽣裁量瑕疵之情況，法院始有介⼊審查之必要，倘檢察官之執⾏指揮，其程序上已給予受刑⼈就其個⼈
特殊事由陳述意⾒之機會，實體上並已就包含受刑⼈所陳述關於其個⼈特殊事由在內之刑法第41條第1項
但書所指情形予以衡酌考量，⽽為否准受刑⼈易科罰⾦之執⾏命令，則屬執⾏檢察官裁量權之合法⾏使範
圍，⾃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。」

[36]

   刑事訴訟法484條：「受刑⼈或其法定代理⼈或配偶以檢察官執⾏之指揮為不當者，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
院聲明異議。」

[37]

   刑事訴訟法486條：「法院應就疑義或異議之聲明裁定之。」[38]

https://mojlaw.moj.gov.tw/LawContentExtent.aspx?LSID=FL049812&LawNo=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42-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43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DM,91%252c%25e7%25b0%25a1%252c1814%252c20020702%252c1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lawABC/739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YDM,112%252c%25e5%25a3%25a2%25e7%25b0%25a1%252c647%252c20230420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SLDM,112%252c%25e5%25af%25a9%25e7%25b0%25a1%252c234%252c20230427%252c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10001&flno=457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M,110%252c%25e5%258f%25b0%25e6%258a%2597%252c1188%252c20210722%252c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10001&flno=48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10001&flno=486


延伸閱讀
楊舒婷（2024），《什麼是拘役？可以改成易科罰⾦不要被關嗎？會留下前科嗎？》。
楊舒婷（2024），《什麼是「徒刑」？法院如何決定要判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？實際上會關多久？》。

標籤
 易刑處分，易科罰⾦，易服勞役，易服社會勞動，易以訓誡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44條：「易科罰⾦、易服社會勞動、易服勞役或易以訓誡執⾏完畢者，其所受宣告之刑
，以已執⾏論。」簡單來說，易刑處分就是代替了原來的刑罰執⾏，所以不⽤再執⾏原來的有期徒刑、拘
役或罰⾦。

[3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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